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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媒体报道的澄清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

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一、报道情况 

2017 年 4 月 24 日，公司注意到中证网及部分媒体平台发布的一篇题为《年报披露

持股动向 机构调仓明显》的报道，文中称： 

“相比之下，申能股份、浙大网新、大秦铁路、中国中冶、青岛海尔和紫金矿业等

多只个股遭社保基金大笔减持。2016 年四季度，这些公司被减持的规模均超过 8000 万

股。其中申能股份、浙大网新、大秦铁路、中国中冶和青岛海尔前十大流通股股东中已

经不见社保基金的身影。” 

二、澄清说明 

上述报道内容与事实不符，公司现就相关情况澄清说明如下： 

1、因筹划重大事项，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10 月 27 日停牌，并于 2016 年 11 月 9 日

进入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程序。2016 年 11 月 11 日，公司披露截至停牌前 1 个交易日（2016

年 10 月 26 日）的股东总人数及前 10 大股东、前 10 大流通股股东情况。2017 年 1 月 6

日，公司股票复牌。停牌期间，公司股东情况未发生明显变化。 

2、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预约披露时间为 2017 年 4 月 28 日。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

尚未披露 2016 年年度报告。 

 

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

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，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

的信息为准。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


